
教保員 《2-1 薪資基準》薪資支給基準表 已更新 

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經教育部於 110年 7月 20日以臺

教授國部字第 1100074126B號令修正發布。調整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，請各校（園）

於 110年 8月 1日適用修正後之薪資支給基準表，與所屬教保員簽訂勞動契約。 

 

《2-1 薪資基準》已將〞人員身份〞為：教保-專、教保-學、教保-碩，薪資支給基準更新完成。 

         



 

★★有關〞教保員〞之教保費相關設定如下，請自行檢視手動修改 

◆《1-6 基本資料／代扣款與津點》 將津貼二名稱置換為〞教保費〞。 

如津點二名稱已另有其用途，則自行更改津點三名稱亦可，以下操作以此另推… 

 

◆《1-4 基本資料／費率與公式設定》 設定〞教保員〞的所得設定及保費設定。 

〞固定所得稅課徵項目〞：因不計入應稅所得額，故不勾選。 

〞投保金額〞及〞勞退〞計算項目：因要計入勞、健、退級距，故要勾選計入。 

 

 
 



◆《1-1 基本資料／人事資料》教保員之人事資料輸入，範例及步驟如下： 

 

 

 

★步驟 1，身份：教保-學。 

★步驟 2、教保費要自行輸入金額 900 元。 

★★步驟 3、移動俸點。如應帶入俸點 009，請先點選其它俸點 ex:008 後， 

再點回原俸點 009，即可。 

步驟 4、『職稱』，請依自行需求下拉點選。 

步驟 5、『區分』欄位為報表分類用，請依自行需求下拉點選。 

步驟 6、點選『確定』即完成。（請記得核對系統帶出的健保投保級距是否正確，要含有月支薪額+教

保費；另教保費不計入應稅所得額）。 

如有先不發教保費的情形。如上述步驟完成後，再將教保費金額手動歸 0，即可。 

(此動作不會影響健保級距。) 

 

 

   

【範例】 

林美美／教保員／勞保(學歷：學士)／月領:45420元／職稱：教保員。  

(每月領有之教保費 900元;不計入應稅所得／要認列健保級距。) 

★身份：請帶〞教保-學 〞。 


